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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规定，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

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一是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

件；二是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取得

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应收金额计量，确认为营

业外收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的损益。

现计提减值准备后的年折旧额大于不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年折

旧额的现象，是因为在计提减值准备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

确定存在问题。我们在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重新计算

年折旧额时以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作为基础计算新的年折旧率

为 y越2衣尚可使用年限伊100%，而固定资产在不计提减值准备

时的年折旧率为 Y越2衣预计可使用年限伊100%。计提减值准

备后的年折旧率大于不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年折旧率（尚可使

用年限约预计可使用年限），可能导致计提减值准备后的年折

旧额大于不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年折旧额。

仍以上述案例为例，在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仍然

以预计总的可使用年限为基础计算年折旧率，则其各个会计年

度需要计提的折旧额为：2008年应计提折旧越2 000 000伊40%越

800 000（元）。2008年年末，该项固定资产发生减值 100 000

元，则固定资产净值越2 000 000原800 000原100 000越1 100 000

（元）。计提减值准备后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

旧方法均不变，年折旧率仍为 2衣5伊100%越40%。2009年应计

提折旧越1 100 000伊40%越440 000（元）。2010年应计提折旧越

（1 100 000原440 000）伊40%越264 000（元）。2011、2012年应计

提折旧越（1 100 000原440 000原264 000原20 000）衣2越188 000

（元）。

显然，在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仍然以预计总的可

使用年限为基础确定年折旧率进而计算出的年折旧额小于不

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年折旧额，这符合会计上的谨慎性原则和

配比原则。因此，笔者建议，在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重新计算

年折旧额时，不以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作为计算新的年折旧率

的基础，而仍然以预计总的可使用年限作为计算年折旧率的

基础。这样便能使固定资产在计提减值准备后的年折旧额小

于不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年折旧额。茵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后

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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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计提减值准备后，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小于不计提减值

准备时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因此，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不变的情况下，计提减值准备后的固

定资产折旧额应小于不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固定资产折旧额。

例：ABC企业于 2007年 12月购入一项固定资产，原价

为 2 000 000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5年，预计净残值为 20 000

元，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2008年年末，因技术落后等

原因对该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00 000元。假设计提减

值准备后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不变。

分析：ABC企业对该项固定资产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

提折旧，其预计使用年限为 5年，则该项固定资产的年折旧

率越2衣5伊100%越40%。2008 年应计提折旧越2 000 000伊40%越

800 000（元）。2008年年末，该项固定资产发生减值 100 000元，

则该项固定资产净值越2 000 000原800 000原100 000越1 100 000

（元）。由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均不

变，尚可使用 4年，则计提减值准备后年折旧率=2衣4伊100%越

50%。2009年应计提折旧越1 100 000伊50%越550 000（元）。2010

年应计提折旧越（1 100 000原550 000）伊50%越275 000（元）。2011、

2012年应计提折旧越（1 100 000原550 000原275 000原20 000）衣

2越127 500（元）。

若 ABC企业购入的该项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

生减值，则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的折旧为：2008年应计提

折旧越2 000 000伊40%越800 000（元）。2009 年应计提折旧越

（2 000 000原800 000）伊40%越480 000（元）。2010 年应计提折

旧越（2 000 000原800 000原480 000）伊40%越288 000（元）。2011、

2002年应计提折旧 越（2 000 000原800 000原480 000原288 000原

20 000）衣2越206 000（元）。

ABC企业在 2008年年末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

其 2009年应计提的折旧额为 550 000元，大于不计提减值准

备时的折旧额 480 000元。这与上面分析所得出的计提减值

准备后的固定资产折旧额小于不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固定资产

折旧额的结论不符。企业通过这种折旧方式多计提折旧以调

减当期利润而少纳税，在后期则负担较少的折旧费用，使利润

提高，应纳税额增加，从而达到延期纳税的目的。虽然这是有

利于企业的，但却不利于维护我国良好的税收秩序。

（二）

经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在双倍余额递减法下，之所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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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股款

在财务报表中的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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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上市公司发行股票一般需经过股东认购、收到股

款和发放股票三个阶段。为了把认购股票和收取股款的过程

以及违约的事实反映出来，上市公司一般会设置“其他应收

款———认购股款”、“认购股本”等科目进行核算。对于“其他应

收款———认购股款”科目的期末余额，目前国内会计界的普遍

做法是在资产负债表上将其列为流动资产，并且与一般的其

他应收款分别列示。但是该种做法存在诸多不妥之处，笔者拟

对其作一分析。

一、不妥之处

1. 认购股款不具备资产性质。《公司法》规定：“发起人向

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必须公告招股说明书，并制作认股书。认

股书应当载明本法第八十七条所列事项，由认股人填写认购

股数、金额、住所，并签名、盖章。认股人按照所认购股数缴纳

股款。”对于逾期未交的股款，《公司法》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

定。而现实的做法是，发起人可要求认股人缴纳股款，若认股

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缴纳股款，发起人可强行催收，若认股人

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缴款，发起人可以剥夺其相应的权利。很

这是一个典型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例子。按会计

准则的规定，应对供电资产进行清理，并将清理损失计入营业

外支出，确认为当期损益。而对所收到的 6 800万元补助款，

如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规定，则应全部计入

递延收益，在所修复的供电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进行摊销，分

期计入当期损益。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公司的非常损失一次性

计入了损益，而国家给予的非常损失的部分弥补，则将在未来

较长的时间内，分期计入当期损益。

笔者认为，上述灾损补助的会计处理有值得探讨之处。冰

灾损失与政府对冰灾损失的部分补助也应当遵循配比原则，

不能机械地遵循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规定。没

有冰灾，政府不会发放补助，企业也不会收到政府补助款。既

然冰灾损失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那么收到的政府补助也应

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冲减非常损失。

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对企业的应纳税额也有较大影响。

面对巨额的资产损失，企业很难在法定弥补期限内产生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来弥补因非常损失造成的亏损，采用一次性

计入当期损益的方法，则可将政府补助全部用于亏损弥补。而

如果按照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规定，将政府补

助分期计入当期损益，则只有五年的政府补助可以税前扣除，

剩余部分则不能税前扣除。这对企业十分不利。茵

二、首次执行日对原计入专项应付款的政府补助结余的

调整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8 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首次执行日，企业对于已经确认的政府补助，不予

追溯调整。但企业在首次执行日已存在政府拨款或根据政府

文件收取的相关款项，列示于“专项应付款”科目的，会计准则

未作详细规定，导致企业财务人员对前述专项应付款的会计

处理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例：某公司 2006年底“专项应付款”科目余额为2 583617.81

元，该款项为供电企业按照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调

整供电贴费标准等问题的通知》收取的贴费。贴费是用户因向

电网申请用电，增加用电容量，申请改变供电点，或变更用电

性质时向供电部门交纳的由供电部门统一规划并负责建设的

110KV及以下各级电压外部供电工程建设和改造等费用。该

款项在收取时计入专项应付款，发生相关支出时冲减专项应

付款。《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停止收取供配电贴费有关问题

的补充通知》规定：从 2002年 1月 1日起停止收取贴费。但对

贴费结余部分如何处理，未作明确规定。因此，该公司多年来

一直将该款项在“专项应付款”科目挂账。在 2006年底新旧会

计准则转换时，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意见：一是遵循配比原则，

直接将其调整计入年初未分配利润；二是在以后年度逐步消

化，在企业以后年度发生符合原文件规定的经济事项支出时，

直接冲减专项应付款。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处理意见。因为收取贴费的初衷是在

当时电力供应紧张的条件下，为加快电力设施建设、弥补供电

企业部分额外开支而收取的，并严格限定了资金用途。经过多

年发展，电力供求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为扩大电力市

场、促进经济发展而停止征收供配电贴费。但供电企业为满足

客户要求，在增加用电容量、改变供电点时仍将发生相关支

出。因此，将原按规定收取的贴费按原文件规定的用途使用完

毕较为合情、合理。

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规定：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

平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的损益。

所谓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

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这类补助一般以银

行转账的方式拨付，如政府拨付的用于企业购买长期资产的

财政拨款、政府对企业用于建造固定资产的相关贷款给予的

财政贴息等。

对于一般企业所收到的用于购建全新资产的政府补助，

上述会计处理并无不妥。但如果企业所收到的政府补助是用

于对遭受毁损资产的修复等指定用途，则不能按会计准则的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受的特大冰灾给供电企业造成了

巨大损失。如某上市公司公告，此次冰灾导致公司电网资产损

失 27 921万元，公司因冰灾收到政府各部门救灾资金 6 800

万元，专项用于对公司因冰灾损毁的电网设施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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